
 

 

<<大众卡条款>>修订通知 

  

茲通知由 2021 年 5 月 31 日起，大众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将修订大众卡条款。详情如下： 

 

修订条款 

1 该卡可在本银行或香港、及澳门及中国内地其他银通会员银行(下称「会员银行」)贴有「银通」

标志的自动柜员机(下称「银通机」)上使用。  

  

  
22 本银行银行卡(包括但不限于信用卡、大众卡、及本银行不时发出的银行服务卡)之打卡工序已

外判到位于香港或香港境外，如中国内地的服务供应商(以下称为「服务供应商)进行。 因此，

本银行银行卡持有人的个人资料将有机会被披露及转移至本银行所委任的服务供应商。 被委

任的服务供应商会采用严密的保安措施，确保客户的个人资料在工序中得到保密。 然而，本

银行或任何其委任的服务供应商可能会因须按照适用法律的规定履行披露责任，或因遵行监管

或其他管理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部门、司法机关或税务机关)所发出并适用于本银行或任何

其委任的服务供应商的指引，向有关法律或指引所指的任何人士提供或披露客户的个人资料。  

  
 

如有查询，请致电本行客户服务热线 （852） 2542-6551。 

 

大众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 5 月 7 日 

 


